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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第一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 年 9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第一條、第三條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本院

有關教學、研究、輔導、服務

及其他院務事項，特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

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

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本院

有關教學、研究、輔導、服務

及其他院務事項，特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

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

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1.依照法規訂定方式修

正部分文字。 

第三條 
本院院務會議之組織以院

長、各系、學位專班主任

及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
合聘教師)代表組成之，

系及學位專班主任為當

然代表，以院長為主席。

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之二

分之一。本會議必要時得

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及

學生代表列席。 

第三條 
本院院務會議之組織以院

長、各系所、學位學程、

學位專班主任及講師以

上專任教師 (含合聘教

師)代表組成之，系、學

位學程及學位專班主任

為當然代表，以院長為主

席。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之

二分之一。本會議必要時

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

及學生代表列席。 

 
1.因應食品科學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土壤與水

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及農企業管理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等三個

學位學程自111學年度

起停招，刪除「所」及

「學位學程」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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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100 年 3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 年 9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5 月 20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7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4 月 15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第三、四條修正修正通過 
114 年 9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第一條、第三條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本院有關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及其他院務事項，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院務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開會時應有代表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代

表公出或請假，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議決事項，應有出席代表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三條 本院院務會議之組織以院長、各系、學位專班主任及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合

聘教師)代表組成之，系及學位專班主任為當然代表，以院長為主席。其中教

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之二分之一。本會議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

相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列席。 

第四條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推選： 
一、 系推選教師代表四人。 
二、 學位專班各推選教師代表一人。 
三、 教師代表任期一年與學年同，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院務會議

時，院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並於一星期前以書面通知開會。 

第六條 本院為推展院務，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其設置辦法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